
广 州 市 荔 湾 区 人 民 政 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荔湾府行复〔2024〕21号

申请人：廖某某，女，1973年 7月生。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某某路某某号之一某某房。

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东 20号之一。

负责人：夏某某，职务：主任。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3年 12月 28日作出的流水号：

442312283179648303《基本养老金核定表》（以下简称“案涉核

定表”），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府已依法予以受理，本案适

用普通程序审理，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撤销案涉核定表，责令重做。

申请人称：

现生活物价高，退休金才 957元，根本维持不了一日三餐的

生活，事实在广州付出了足足 15年的劳动付出，加上现在本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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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状况不好，还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女儿刚毕业，儿子上学，

丈夫残疾很难接受这个事，希望重新核算。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有法定职权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第八条规定，答辩人作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有支付社会保险待

遇的职责。

二、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申请人于 2023年 7月达到

法定退休年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 180个月，

符合按月领取企业职工养老待遇条件，根据《广东省社会保险缴

费证明》申请人 2001年 1月至 2008年 12月城镇企业职工养老

保险均为 2021年 11月补缴，2023年 5月 9日申请人提供《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申报表》及身份证申请办理退休，月定期

养老待遇核定业务办结后，申请人企业职工养老待遇自 2023年 8

月开始发放。

三、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

十六条规定，答复人依据《关于贯彻国务院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决定的通知》（粤府〔2006〕96号）、《关于改革完

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的通知》（粤劳社电

〔2009〕32号）、《关于建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津贴完

善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的通知》（粤人社发〔2014〕8号）、《关

于公布广东省 2023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基数的通知》（粤

人社发〔2023〕37号）依法为其办理企业职工养老待遇申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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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程序合法。申请人依法向南源街社区服务中心提交资料

申请核定月定期养老待遇，其月养老待遇核定业务于 2023年 12

月 28日办结。

综上所述，答复人作出的案涉行政行为，有法定职权依据，

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主体适格，程序合法。

本府查明：

申请人廖某某的出生年月为 1973年 7月。其《广东省社会

保险个人缴费证明》记载，申请人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

保时间为 2001年 1月，累计缴费时限 180个月，缴费时段为 2001

年 1月至 2008年 12月、2012年 10月至 2013年 3月、2014年 6

月至 2016年 6月、2018年 1月至 2022年 5月。据申请人的《城

镇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明细》显示，申请人的 180个月的缴费

时限中，2001年至 2008年 12月、2012年 10月为补缴，补缴的

缴费基数为 596元、552元、631元……；2012年 11月后的正常

缴费时段的缴费基数为 2258元、2500元……

2023年 5月 9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待遇申报表》，申办正常退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业务。

2023年 12月 28日，被申请人作出案涉核定表，主要载明：

申请人参加工作时间为 2001年 1月 1日，基本养老金计算参数栏

显示：视同缴费月数及 93年底前实际缴费月数（A）为 0月，实

际缴费年限（月）（B）为 180个月，累计缴费年限（月）（C）

为 180个月，视同缴费指数（D）为 0，实际缴费指数和（E）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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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8473，平均指数（F）为 0.3214，视同缴费账户额（G）为 0，

个人账户储存额（H）为 37799.93，1994年 1月至 1998年 6月前

的实际缴费指数和（N）为 0，基本养老金计发基数（P）为 9028.0，

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Q）为 2901.5992；基本养老金核定结果

栏载明：核定基本养老金 957.95元，首次领取基本养老金时间自

2023年 8月开始。

申请人于 2024年 1月 11日领取上述核定表，2024年 1月 16

日，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核定表，向本府申请行政复

议，本府于 2024年 1月 22日受理本案。

本府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社会保险

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

围内负责有关的社会保险工作。”第八条规定：“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提供社会保险服务，负责社会保险登记、个人权益记录、社

会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被申请人作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

法具有对申请人的基本养老待遇进行核定及支付的法定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参加基本

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十五年的，按

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申请人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缴

费达 180个月，符合上述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条件，应当依

法为其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根据《关于贯彻国务院完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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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决定的通知》（粤府〔2006〕96号）、《关

于改革完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的通知》（粤

劳社电〔2009〕32号）、《关于建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

津贴完善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的通知》（粤人社发〔2014〕8号）

等文件的规定，当前广州市参保职工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计

算项目为：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含缴费

年限津贴）+地方性养老金。

关于基础养老金的计算。根据《关于贯彻国务院完善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决定的通知》（粤府〔2006〕96号）第三大

点“改革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附件 2《相关参数的计算方法

》第二大点“新办法基础养老金中的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

规定。其中，补缴年限的指数=补缴时计征的月平均缴费工资基

数÷补缴时上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实际月缴费工资指

数=本人月缴费工资÷上年度全省职工（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根据申请人补缴时的月平均工资及实际缴费工资计算，申请人的

实际缴费指数之和为 57.8473。而根据“本人平均缴费指数计算公

式”，申请人平均缴费指数=（视同缴费指数 0×视同缴费月数 0+

实际缴费指数之和 57.8473）÷（视同缴费月数 0+实际缴费月数 1

80）=0.3214元。根据《关于公布广东省 2023年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金计发基数的通知》（粤人社发〔2023〕37号）规定，2023

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我省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

老金计发基数为 9028元/月。根据“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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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申请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

平均工资 9028×平均缴费指数 0.3214=2901.5992元。申请人基础

养老金＝（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9028×a＋本人指数化

月平均缴费工资 2901.5922÷2×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15×1%

。因申请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低于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

均工资的 60%，a=平均缴费指数 0.3214÷0.6=0.5357元。故被申请

人根据上述计算依据核定申请人的基础养老金为 580.34元/月，

计算无误。

关于个人账户养老金账户、过渡性养老金以及地方性养老金

的计算。申请人个人账户养老金，根据《关于贯彻国务院完善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决定的通知》（粤府〔2006〕96号）第

三大点第（二）点、附件 1《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月数》的规定，

申请人申请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时，其个人账户余额为37799.93元，

按照规定计发月数为 195月，因此，其个人账户养老金=本人首

次领取基本养老金时个人账户余额 37799.93÷计发月数

195=193.85元。申请人过渡性养老金（含缴费年限津贴），根据

《关于改革完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的通知》

（粤劳社电〔2009〕32号）、《关于建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

年限津贴完善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的通知》（粤人社发〔2014〕8

号）文件规定，过渡性养老金（含缴费年限津贴）均为固定值，

其中过渡性养老金为 100元/月，申请人的缴费年限为 180个月，

换算计为 15年，缴费年限津贴=缴费年限 15×缴费年限津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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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统一为每满一年计发 4元）4=60元。即过渡性养老金（含缴

费年限津贴）为 160元/月。申请人地方性养老金，根据《关于贯

彻国务院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决定的通知》（粤府

〔2006〕96号）第五大点规定，地方养老金月标准＝（所在市 2005

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2861－全省 2005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

工资 1997）÷2×本人 2006年 6月 30日前缴费年限 5.5×1%=23.76

元。

以上核定申请人基本养老金四项合计为 957.95元，被申请人

据此作出案涉核定表，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关于申请

人认为案涉核定表核定的退休金过低无法维持生活开销的主张，

因参保人的基本养老金待遇受参保人的缴费年限、缴费基数、缴

费金额、缴费方式（如是否出现断保、如补缴无法计息）等诸多

因素影响，被申请人已经按照申请人的各项缴费标准核算，案涉

《基本养老金核定表》的计算依据、计算参数、计算过程、计算

数额均无误，申请人的复议请求理据不足，本府不予支持。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作

出如下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作出的

流水号：442312283179648303《基本养老金核定表》。

申请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

之日起 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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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

二〇二四年三月十九日


